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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 

为贯彻落实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共浙江省委办

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康养体系建设推

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，按照“省统一标准、各地组织实施”

的建设模式，以“智慧终端+应用服务+数据展示”的方式，依托

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，构建智慧

服务、智慧照护、智慧交流、智慧管理、智慧安防等应用服务，

优化养老服务资源，拓展养老服务内涵，实施一图服务和综合监

管，提效率、提服务，降成本、降风险，促进养老院可持续发展，

让入住养老院的长者能够享受有保障有质量有活力的长寿生活。 

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调研现有智慧养老院的工作和服务

基础，组织相关利益方研究标准项目的可行性，并于 2022 年 2

月 16 日下发了制定《老龄数字康养应用规范》团体标准工作计

划，并列入 2022 年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（计

划编号 2022-004-ZAII）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提出和归口，杭州康久医疗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、浙江省公众

信息产业有限公司、浙江翼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主要起草。 

二、标准制定背景、目的和意义 

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，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

口 2.64 亿，占 18.7%；65 岁及以上人口 1.9 亿，占 13.5%，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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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40 年将迎来老龄化高峰，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

4.37 亿，占全国总人口的 25%。与此同时，高龄老年人口（80

岁以上）、失能老年人口以及慢性病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进一步

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，养老问题正在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

的、亟待解决的大问题，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。

关心老人、切实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，已成为老人、儿女迫切的

需求，也成为一个广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。 

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，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国家三部委提出了

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，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，促进新一代信

息技术和智能硬件在健康养老服务领域深度应用。浙江省经信

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卫健委联合推动浙江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发

展，并把标准建设工作作为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引领和重要

抓手。 

当但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足、比重偏低、质量不高，

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。随着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大

数据技术的成熟与普及，为智慧养老提供了诸多可能性，并且智

慧养老带来的服务模式、服务产品的转变也将促使养老模式的变

革，使大多数老人能享受到多样化、人性化、高效化的养老服务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编制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1）保持标准先进性 

结合相关养老服务机构实际数字化应用和服务情况，在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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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养老服务工作的基础上，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，积极把先

进理念要求纳入标准，提高标准的技术水平。 

（2）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

在规范相关要求和服务功能时，既不能让标准的门槛过低，

导致服务应用不到位；也不能过于复杂，使标准执行有难度。另

外还对系统接口做了规范，以便各养老服务机构可通过接口对接

到省平台，实现全省服务数据统览。 

 

四、标准的编制过程 

在标准计划下达后，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就组织杭州康久

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、浙江省

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、浙江翼信科技有限公司组建标准起草工

作组，对现有项目基础开展总结和提炼，并着手起草标准草案。 

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起草工作组召开第一次研讨会，在草

案基础上形成了标准讨论稿。 

2022 年 12 月 18 日, 起草工作组召开第二次标准研讨会，对

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讨论和完善。同时同意在本次讨论会后优化完

善的标准讨论稿形成为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2022 年 12 月 20 日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 

五、标准制定依据 

2016 年 10 月，民政部指出，要实现老人“老有所养”，建立



编制说明 

 5 

全方位的社区居家养老保障体系，完善有效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

体系。 

2017 年 6 月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

务项目的意见》指出县级以上政府要把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所需

资金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 

2017 年 10 月，党的十九大指出要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

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推进医养结合，加

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”。 

2019 年 11 月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《国家积极应对人口

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》，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

的战略性、综合性、指导性文件。 

2021 年，陆续出台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

发展的决定》、《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《“十四五”积

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》等一系列政策文

件，为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指导。 

《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》 

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 

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康

养体系建设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 

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 

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》 



编制说明 

 6 

《浙江省养老服务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》 

《浙江省养老数据交互规范 V1.0（试行）》《浙江省智慧养

老院建设方案（V1.0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六、主要制定内容的说明 

1、标准适用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老龄数字康养应用系统的基本要求、系统架

构、感知控制、基础服务、应用服务、安全要求和运维管控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基于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养老院和社区服

务中心。 

2、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老龄数字康养应用的架构，从功能层面看，系统由感

知控制层、基础服务层、应用服务层组成；从实现层面看，系统

由边缘计算平台、云服务平台、交互平台构成。感知控制层在网

络通信技术支撑下实现传感数据、多媒体数据、标签数据的采集

和边缘处理；基础服务层在物联、传感、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撑下，

提供服务支撑和数据支撑；应用服务层提供面向主管部门、老年

人、家属、服务从业人员，实现用户和平台的信息交互。 

本标准对感知控制、基础服务、应用服务的相关要求进行了

规范。 

本标准对健康管理、服务管理、健康监测、预警管理、培训

管理、服务监督、服务评价和活动管理等服务进行了规范。 

七、标准项目推广实施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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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、物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，使养老完全

步入物联网时代。养老服务一体化、养老设施智能化有了全面的

提升，老人对养老品质的需求不断升级，养老逐渐进入“个性体

验”时代。单一的、碎片化的养老信息孤岛已经成为过去，集成

的、高效的、数据化的养老信息综合平台是养老企业未来发展的

必然。 

建立一个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，推行以家

庭养老为基础、社区服务为依托、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，

有利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、服务对象公众化、运作机制市场化、

服务队伍专业化的格局，对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和管理水

平，应对人口老龄化、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

有积极的作用。 

八．标准属性 

本标准首次制定，属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团体标准。 

九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无任何冲突，也不存在知识产权纠

纷。 

 

 


